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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办公楼四楼多媒体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

，

００７

，

５４４

，

８０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７．８０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任浩先生主持，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各项议案，其中，大会

以累积投票制表决方式通过了 《关于增补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和 《关于增补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以特别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５

人，董事陈向阳先生、毕志超

先生、迟京东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４

人，出席

３

人，监事刘秀元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

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增补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５００７１９８４０２ ９９．９９％ ３４６４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是

２

关于增补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

５００７１９８４０２ ９９．９９％ ３４６４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是

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５００７５４４８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５００７５４４８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５００７５４４８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景言、陈瑞福参加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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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马来西亚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新华联国际置地有限公司拟在马来西亚

投资

２５００

万马来西亚令吉（约合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设立新华联国际置地（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

例

１００％

。

２

、本次投资尚需获得政府相关部门和马来西亚有关部门的批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海外扩张战略发展的需要，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香港新华联国际置地有限公司拟出资

２５００

万马来西亚令吉（约合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在马来西亚投资设立新华联国际置地（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公司

（暂定名，以马来西亚当地政府部门核准为准），持股比例

１００％

。 主要经营范围拟为房地产与文化旅游项目

开发与经营。

上述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事项未

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有关部门批准。

此次境外投资设立新华联国际置地（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是为拟投资开发马来西亚房地产和

文化旅游项目作准备。 此次海外投资需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程

序，并进行信息披露。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投资主体：香港新华联国际置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铜锣湾告示打道

２６２

号鹏利中心

１５０１

室

经营范围：投资

股权结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新华联国际置地（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马来西亚柔佛州

拟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

万马来西亚令吉（约合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拟定经营范围：房地产与文化旅游项目开发与经营。

股权结构：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境外设立子公司是公司海外扩张战略的重大举措之一， 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意义，

将发挥重要作用。 本次拟投资设立的新华联国际置地（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将具

体负责未来马来西亚地区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与建设业务，为公司未来发展和业绩增长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有

利条件。

五、投资设立海外公司的风险

（

１

）马来西亚的政策、法律体系、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公司首次在马来西亚设立子公司，需要

尽快熟悉当地环境，在未来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

２

）此次境外设立子公司目前为筹备阶段，未来发展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本次对外投资尚需

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14－003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购买马来西亚项目土地租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拟与马来西亚的

ＩＢＺＩ

发展 （柔佛） 有限公司 （

ＩＢＺ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ＯＨＯＲ

）

ＳＤＮ． ＢＨＤ．

） 签订《租契购买协议》等相关协议。拟以

１５４

，

６９０

，

２７５．００

马来西亚令吉（约合

３

亿元

人民币）购买

ＩＢＺＩ

持有的马来西亚柔佛州梅蒂尼

Ｂ

区总用地面积

１１．７０

英亩（约合

４．７３

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为

２

，

０６２

，

５３７

平方英尺（约合

１９．１６

万平方米）地块的租契。

２

、本次投资尚需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海外扩张及发展旅游度假产业的战略部署，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拟与马亚西亚的

ＩＢＺＩ

发展（柔佛）有限公司（

ＩＢＺ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ＯＨＯＲ

）

ＳＤＮ． ＢＨＤ．

，以下

简称“

ＩＢＺＩ

”） 签订《租契购买协议》等相关协议。 公司拟以

１５４

，

６９０

，

２７５．００

马来西亚令吉（约合

３

亿元人

民币）购买

ＩＢＺＩ

持有的马来西亚柔佛州梅蒂尼

Ｂ

区总用地面积

１１．７０

英亩（约合

４．７３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约为

２

，

０６２

，

５３７

平方英尺（约合

１９．１６

万平方米）地块（以下简称“马来西亚项目用地”）的租契，拟建设南

洋度假中心。

上述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事项未

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马来西亚

ＩＢＺＩ

发展（柔佛）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马来西亚柔佛州居銮市森拓路居銮地王广场

－

南翼

２＆３

层

４Ｂ

号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马来西亚令吉

注册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股权结构：苏丹依布拉欣·伊斯迈持有

５１％

的股份，拿督陈成龙持有

４９％

的股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拟购买的马来西亚项目用地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依斯干达经济开发区， 为梅蒂尼

Ｂ

区共

９

块地

块，土地总用地面积

１１．７０

英亩（约合

４．７３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

２

，

０６２

，

５３７

平方英尺（约合

１９．１６

万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住宅与少量商业，所收购的租契总年限为

９９

年，没有任何权利负担。 本次交易购买对

价为

１５４

，

６９０

，

２７５．００

马来西亚令吉（约合

３

亿元人民币）。

四、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交易双方暂未正式签署相关协议。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与影响

（

１

）本次拟投资的马来西亚项目用地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依斯干达经济开发区。为吸引对外投资，马来

西亚政府特在其南部靠近新加坡的柔佛州设立了依斯干达经济开发区，并提供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和鼓励措

施。 本次拟投资的项目用地位于依斯干达经济开发区的梅蒂尼

Ｂ

区，享受依斯干达经济开发区规定的各项

优惠政策。同时，该地区规划宏伟、配套完善，已进驻乐高主题公园、梅蒂尼购物广场、依斯干达教育城、鹰阁

医院、新柔佛州行政中心等项目，新加坡凯德置地、中国卓达集团等知名企业也已在该地区发展项目，能为

公司项目未来销售产生正面的辐射效应。

此外，公司项目用地所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仅

１５

钟车程便可到达新山市（新山是马亚西亚的第二大

城市，是马来西亚的经济中心、商务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大），同时距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第二口岸仅七公

里，是马来西亚进入新加坡的重要通道。

马来西亚政治局势稳定，经济稳定上升，文化多元包容，公司选择马来西亚作为海外扩张的第一步，是

符合公司稳健海外扩张的发展战略要求的。

（

２

）经过充分可行性研究和市场调查，公司拟投资的马来西亚项目用地预期盈利可观，能为公司未来带

来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３

）作为海外扩张的初次尝试，公司对马来西亚当地国家有关房地产开发与建设的政策、法律、商业环

境等还需进一步了解，在未来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风险；后期还可能面临汇率变动、政府收购等潜在风

险。 同时，本次对外投资尚需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

公司将积极做好应对措施，审慎决策，加强风险管控，确保此次海外扩张顺利完成。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七、备查文件

１

、拟签署的相关协议文本

２

、董事会决议

３

、项目可行性报告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14－004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重大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拟与韩国黑石度假村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黑石”）签订《共同合作协议

书》等相关协议，约定由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香港新华联国际置地有限公司和黑石共同出资

３５０

亿韩元（约

合

２

亿元人民币）设立韩国锦绣山庄株式会社。同时，约定拟通过新设的韩国锦绣山庄株式会社获取韩国济

州岛用地面积约为

１１０

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交易价格拟不超过

５９５

亿韩元（约合

３．４

亿元人民币）。

２

、 本次投资尚需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海外扩张及发展旅游度假产业的战略部署，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拟与韩国黑石度假村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黑石”） 签订《共同合作协议书》等相关协议。 双方约

定，公司拟由下属全资子公司香港新华联国际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国际”）和黑石共同出资

３５０

亿韩元（约合

２

亿元人民币）投资设立特殊目的法人韩国锦绣山庄株式会社（暂定名，以韩国当地政府部门

核准为准，以下简称“锦绣山庄株式会社”）。 同时，拟通过新设立的锦绣山庄株式会社获取韩国济州岛用地

面积约为

１１０

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交易价格拟不超过

５９５

亿韩元（约合

３．４

亿元人民币），拟开发建设

锦绣山庄国际度假区项目。

上述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事项未

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韩国黑石度假村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元基隆（

Ｗｏｎ Ｙｏｎｇｇｗｏｎ

）

注册地址：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济洲市翰林邑金岳里

５４

注册资本：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韩元

注册时间 ：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住宿、饮食；高尔夫球场的经营；休闲、体育设施的建设及经营；综合休养业；住宅业及度假村

等。

股权结构：

Ｗｏｎ Ｙｏｎｇｇｗｏｎ

，持股比例

１００％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协议主要内容

（

１

）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新华联国际和黑石共同设立特殊目的法人。

投资标的：韩国锦绣山庄株式会社

注册地址：韩国

拟注册资本：

３５０

亿韩元（约合

２

亿元人民币）

拟定经营范围：房地产与文化旅游项目开发与经营

出资比例和股权结构：

出资方

出资金额

（单位：亿韩元）

股权比例

新华联国际

３１５ ９０％

黑石

３５ １０％

合计

３５０ １００％

（

２

） 拟通过新设立的锦绣山庄株式会社取得韩国济州岛用地面积约为

１１０

万平方米的永久产权土地，

交易价格拟不超过

５９５

亿韩元（约合

３．４

亿元人民币），未来拟开发建设锦绣山庄国际度假村项目，主要包括

旅游酒店、度假公寓、商业中心、娱乐城、别墅及其附属设施等（具体以当地政府部门审批为准）。

四、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交易双方暂未正式签署相关协议。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与影响

（

１

）公司基于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的需要，拟与韩国当地企业黑石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从事

境外房地产开发业务。 合资公司的设立将有利于公司开拓韩国市场，全面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地

位。

（

２

） 公司未来拟投资的房地产项目位于韩国济洲岛。 韩国济州岛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圣地，拥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尤其是随着韩国免签政策、投资移民政策等鼓励政策的实施，近几年国际游客，尤其是国内

游客来济州岛旅游、置业人数快速增加，为公司未来开发建设济州岛投资项目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客户资源。

同时，近几年国内开发商投资韩国房地产的成功案例也能为公司的项目开发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增加投

资信心。

此外，公司拟投资地块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开发条件完备。经过充分可行性研究和市场调查，

如果本次拟投资项目能稳步推进，将为公司未来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意义。

（

３

）作为首次在韩国设立合资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一定风险和挑战。 同时，公司对当地国家有关

房地产开发与建设的政策、法律、商业环境等还需进一步了解，在未来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风险。

公司将积极做好应对措施，审慎决策，加强风险管控，确保海外扩张顺利完成。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七、备查文件

１

、拟签署的相关协议文本

２

、董事会决议

３

、项目可行性报告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14－005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给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北

京丽景湾国际酒店

ＣＤ

厅现场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由董事长傅军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马来西亚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海外扩张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香港新华联国际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华联国际”）出资

２５００

万马来西亚令吉（约合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设立新华联国际置地（马来西亚）有限责任

公司（暂定名，以马来西亚当地政府部门核准为准），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拟为房地产与

文化旅游项目开发与经营。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并根据马来西亚当地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公司

设立等相关事宜。 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进行信息披露。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马来西亚

ＩＢＺＩ

发展（柔佛）有限公司签订

＜

租契购买协议

＞

等相

关协议的议案》。

根据公司海外扩张及发展旅游度假产业的战略部署，公司拟与马来西亚

ＩＢＺＩ

发展（柔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ＩＢＺＩ

”）签订《租契购买协议》等相关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购买

ＩＢＺＩ

持有的马来西亚柔佛州梅蒂尼

Ｂ

区总用地面积

１１．７０

英亩（约合

４．７３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２

，

０６２

，

５３７

平方英尺（约合

１９．１６

万平方

米）的相关地块租契。 所收购的租契总年限为

９９

年，购买价格总计为

１５４

，

６９０

，

２７５．００

马来西亚令吉（约合

３

亿元人民币），拟建设南洋度假中心。

此次海外投资需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并进行信息披

露。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韩国黑石度假村株式会社签订

＜

共同合作协议书

＞

的议案》。

根据公司海外扩张及发展旅游度假产业的战略部署，公司拟与韩国黑石度假村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黑

石”）签订《共同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公司拟由下属全资子公司香港新华联国际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华联国际”）和黑石共同出资

３５０

亿韩元（约合

２

亿元人民币）投资设立韩国锦绣山庄株式会社（暂定名，

以韩国当地政府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锦绣山庄株式会社”）。 同时，拟通过新设立的锦绣山庄株式会社

获取韩国济州岛用地面积约为

１１０

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交易价格拟不超过

５９５

亿韩元（约合

３．４

亿元

人民币），建设“锦绣山庄国际度假区”。

出资方

出资金额

（单位：亿韩元）

出资比例

新华联国际

３１５ ９０％

黑石

３５ １０％

合计

３５０ １００％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并根据韩国当地法律法规要求办理公司设立等

相关事宜。 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进行信息披露。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韩国济州岛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为拓展韩国房地产开发与文化旅游市场，公司拟通过锦绣山庄株式会社（筹）取得韩国济州岛用地面积

约为

１１０

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开发建设济州岛锦绣山庄国际度假区项目，主要包括旅游酒店、度假公

寓、商业中心、娱乐城、别墅、宾馆及其附属设施（具体以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审批为准）等。

同时，公司董事会拟授权经营层在董事会权限内办理相关土地所有权获取事宜。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14－006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西宁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参加了西宁湟中县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土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活动，竞得西宁湟中县下列相关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３－Ｇ２３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双寨村

２

、地块面积：

３３０６２．７７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１０７７．８４６３

万元

二、

２０１３－Ｇ２４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黑嘴村

２

、地块面积：

２６９５４．２９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８７８．７０９９

万元

三、

２０１３－Ｇ２５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黑嘴村

２

、地块面积：

２２４２０．５３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７３０．９０９３

万元

四、

２０１３－Ｇ２６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黑嘴村

２

、地块面积：

２６４７１．６６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８６２．９７６１

万元

五、

２０１３－Ｇ２７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黑嘴村

２

、地块面积：

３３５４０．８５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１０９３．４３１７

万元

六、

２０１３－Ｇ２８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黑嘴村

２

、地块面积：

７０４８．２３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２２９．７７２３

万元

七、

２０１３－Ｇ２９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双寨村

２

、地块面积：

２８９６９．５４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９４４．４０７

万元

八、

２０１３－Ｇ３０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双寨村

２

、地块面积：

４７７１３．６４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１５５５．４６４７

万元

九、

２０１３－Ｇ３１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双寨村

２

、地块面积：

２５１６３．５７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８２０．３３２４

万元

十、

２０１３－Ｇ３２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双寨村

２

、地块面积：

６２８２６．７８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２０４８．１５３

万元

十一、

２０１３－Ｇ３３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双寨村

２

、地块面积：

１９５０２．２９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６３５．７７４７

万元

十二、

２０１３－Ｇ３４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双寨村

２

、地块面积：

４１８５０．１１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１３６４．３１３６

万元

十三、

２０１３－Ｇ３５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双寨村、韦家庄村

２

、地块面积：

４７４５５．９３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１５４７．０６３３

万元

十四、

２０１３－Ｇ３６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韦家庄村

２

、地块面积：

２８８５１．８７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９４０．５７１

万元

十五、

２０１３－Ｇ３７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双寨村

２

、地块面积：

４３３５２．８６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１４１３．３０３２

万元

十六、

２０１３－Ｇ３８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韦家庄村

２

、地块面积：

３２７４６．１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商服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４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１０６７．５２２９

万元

十七、

２０１３－Ｇ３９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韦家庄村

２

、地块面积：

３５１３９．２９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科教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５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小于或等于

０．９

６

、成交价格：

１１４５．５４０９

万元

十八、

２０１３－Ｇ４０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韦家庄村、双寨村

２

、地块面积：

６８０２２．１３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２２１７．５２１４

万元

十九、

２０１３－Ｇ４４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多巴镇韦家庄村

２

、地块面积：

４３５８３．５６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大于

１

并且小于或等于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１４２０．８２４１

万元

综上，公司新竞得土地

１９

宗，土地面积：

６７４６７６

平方米，成交总价：

２１９９４．４３７８

万元。 本次新竞得的地

块位于西宁新城多巴市内，地块区域优势明显，市场前景良好。

二、备查文件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下列代销机构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

增下列代销机构代理销售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代码：

０００４７５

、

Ｂ

类代码：

０００４７６

），投资

者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起可在下列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或网上交易系统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一、代销机构名单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公司网站

１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２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

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

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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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

、本次董事会于

2014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分在宁夏青铜峡河西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

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召开。

3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9

人，现场实到董事

9

人。

4

、经本届董事会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陈家兴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拟聘任高管列席了本次会

议。

5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成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选举陈家兴先生为本届

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陈家兴先生简历详见

2013

年

12

月

1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宁夏青龙管业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7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成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选举杜学智先生、路立新

先生为本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杜学智先生、路立新先生简历详见

2013

年

12

月

1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宁

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7

）。

表决结果：

2.1

杜学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2

路立新：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成立，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选举以下人员为本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各专业委员会成员简历见

2013

年

12

月

1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宁夏青龙管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7

）。

表决结果：

3.1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3.1.1

陈家兴（主任委员、召集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1.2

杜学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1.3

黄俊立：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1.4

苑德军：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1.5

张文君：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3.2.1

张文君（主任委员、召集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2.2

苑德军：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2.3

汪平：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3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3.3.1

黄俊立（主任委员、召集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3.2

苑德军：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3.3

陈家兴：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4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3.4.1

苑德军（主任委员、召集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4.2

张文君：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4.3

栾新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4.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成立，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陈家兴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聘任王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王力先生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3.2.3

条所列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王力先生简历详见

2013

年

12

月

1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7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5.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成立，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王力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聘任杜学智先生、李浩先生、马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杜学智先生、李浩先生、马跃先生先生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3.2.3

条所列情形。

杜学智先生简历详见

2013

年

12

月

1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宁夏青龙管业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7

）。

李浩先生简历如下：

李浩，男，

1956

年出生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宁夏水利水电开发建设总公司副总经

理、宁夏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沙坡头水利枢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宁东水务有限

公司董事。 自

2010

年

9

月至今任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浩先生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5

的规定，李浩先生与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通知发出之日，李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李浩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马跃先生简历如下：

马跃，男，

1961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曾任宁夏水利制管厂发展中

心主任，宁夏青龙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发展中心主任，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发展中

心主任。 现任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证券事务部主任。

马跃先生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5

的规定，马跃先生与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通知发出之日，马跃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2,936

股。

马跃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人员的聘用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杜学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李 浩：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马 跃：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6.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成立，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陈家兴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聘任马跃先生为本届董事会秘书，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马跃先生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3.2.3

条所列情形。

马跃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马跃先生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马跃先生简历详见议案五。

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兴庆科技园兴春路

235

号

邮政编码：

750001

联系电话：

0951-5070380

传真号码：

0951-5673796

电子邮箱：

myplace528@126.com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

意见》。

7.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成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陈家兴先生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聘任范仁平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

会秘书工作。 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个人简历如下：

范仁平，男，

1969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1998

年至

2007

年任职于

宁夏青龙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

2007

年

8

月至今在公司证券事务部从事相关工作。现任公司证券

事务部副主任，

2011

年

9

月起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5

的规定，范仁平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范仁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46,908

股。

范仁平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范仁平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兴庆科技园兴春路

235

号

邮政编码：

750001

联系电话：

0951-5673796

传真号码：

0951-5673796

电子邮箱：

frpyn@163.com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8.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部长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成立，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聘任高宏

斌先生为公司审计部部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个人简历如下：

高宏斌，男，

1977

年

9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中级审计师。

2000

年工业企业会计本科毕业，毕业后曾

在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担任会计工作。

2011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5

的规定，高宏斌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高宏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高宏斌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457� � � �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4-003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

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

本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11:30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现场实到监事

3

人。

4.

经本届监事会推举，本次会议由监事方吉良先生召集并主持。

5.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事会已成立，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方吉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同本届监事会。

方吉良先生简历详见

2013

年

12

月

1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宁夏青龙管业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8

）。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551� � �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 2014-002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正式揭晓，公司共获

12

个奖项：公司获得

先进出版单位奖， 成为全国首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项的出版企业集团公司；《历代曲话汇

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获得中国政府出版奖正奖；《陆侃如冯沅君合集》《陆洪飞 林青黄梅戏剧作

全集》《绿色中国》《李秀英新绘本童谣》 等

4

种出版物获得图书奖提名奖；《中国当代优秀绘画作品巡礼》《开

满兔儿伞花的地方》《中国当代优秀绘画作品巡礼

--

国画篇》《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书》 等

4

种出版物分别获

得电子出版物奖、网络出版物奖、复制产品奖和装帧设计奖提名奖；两人获得优秀出版人物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出版行业级别最高的国家级奖项，旨在表彰和奖励国内新闻出版业优秀出版物、

出版单位和个人，每三年评选一次。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7日

证券代码：002466� � �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4-� 001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召开 2014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原定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召开公司

201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由于公司工作安排的原因，将本次股东大会延期至

2014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召开。 除上

述股东大会召开时间调整外，原《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已公告的股权登记日、会议召开方式、地点及会议议案等其他事项均维持不变。

对因本次会议时间调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并恳请理解。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八日

股票代码：000949� � �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14-001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获得财政环境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新乡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3

年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预

[2013]

711

号文），新乡市财政局批准拨给本公司环境保护专项补助资金

155

万元 （大写：壹佰伍拾伍万元）人民

币。

一、获得财政补贴的原因

1．

为支持公司积极进行环保治理，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新乡市财政局批准拨给本公司环境保护专项补

助资金

155

万元 （大写：壹佰伍拾伍万元）人民币，专项用于本公司电站锅炉脱硫升级改造工程。

该项资金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划入本公司账户， 本公司

2014

年

1

月

6

日收到中国工商银行来账通知

单，（通知单业务编号为：

13365000033

）。

该项资金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记入

2013

年

"

递延收益

--

科目。

二、其它说明

上述资金对

2013

年公司业绩影响不大。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7日

股票代码：002536� � � �股票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3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7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宛西制药

"

）

关于证券质押登记证明的文件，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4

年

1

月

2

日，宛西制药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限售法人股

4,145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3.18%

）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

分行，作为宛西制药融资担保，并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1

月

7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时止。

截止公告日宛西制药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4,145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9,600

万股的

43.18%

；宛

西制药累计质押的本公司股份数为

4,145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3.18%

。

特此公告 。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4-001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16

号），就公司发行公

司债券事项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6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进行。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

债券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